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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郝金木
生前身份：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民警，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
英烈事迹：
1977年11月，洛阳轴承

厂武装部枪支弹药库被盗。
武装部工作人员清点后，发
现丢了一支冲锋枪和多枚手
榴弹。

“武器库被盗在当时几
乎没有发生过，我们接到洛
阳轴承厂的报案后，很震
惊。”时任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一组组长的谷红文说，如果
不及时破案，将给社会埋下
极大的安全隐患。

当时，民警很快赶到现
场调查取证，通过对被盗现
场的勘查，警方确定嫌犯未将
盗窃的物品带走，很可能将它
们掩埋在了案发现场附近。

谷红文说，他们断定犯罪
嫌疑人既然实施了盗窃，就肯
定会回来取走盗窃的赃物。
接下来几天，民警换上轴承厂
工人的服装，在被盗现场附近
化装侦查。

11月29日，刑警大队民
警郝金木和另外一名民警在
枪支弹药库化装守候时，发现
一个年轻男子在枪支弹药库
墙外鬼鬼祟祟地来回徘徊。

“当时墙外在施工，附近
都是工人，那个人不是工人，
为何一直逗留？”谷红文说，郝
金木经过观察发现，年轻男子
有极大作案嫌疑，便伺机对其
实施抓捕。

郝金木和战友佯装成工
人巡查，慢慢靠近那个年轻男
子。谷红文说，当时他刚从市
局开完会回到轴承厂，准备换
上工人服装到案发现场时，听
见轰的一声。

“我预感可能发生了意
外，赶紧往现场跑。”谷红文
说，他跑到现场后，看到郝金
木趴在嫌犯身上，浑身多处被
弹片击伤，脖子一直在流血，
嫌犯当场死亡。

谷红文立刻背起郝金木
往医院赶，那个场景他终生难
忘。他说，当时郝金木的气管
可能被弹片划破，已不能正常
发声，血止不住地流，到医院
时，他身上染满了鲜血，24岁
的郝金木已经牺牲。

“据赶到现场的民警说，
郝金木接近嫌犯后，趁其不
备将其扑倒，没想到嫌犯拉
响了藏在身上的一枚手榴
弹。”赵文桥说，他们后来在
嫌疑人徘徊的地方，找到了
掩埋的枪支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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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他，扑倒身上藏有手榴弹的嫌犯11

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奉献精神感动着我们，值得永远铭记
为了我们的安定，他们倒下了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陆明放 任俊俊 崔跃国 赵利军/文 记者 陈兵/图

市公安局成立65年来，公安民警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默默地做着贡献。面对危险时，他们
挺身而出；工作繁忙时，他们废寝忘食，他们中有不少人因此而牺牲。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65年来，共有55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清
明节马上要到了，我们来讲述几位英烈的故事，一起追忆这些英雄。

讲述人：

谷红文，1942 年生，
1968 年从部队转业到市
公安局，一直在刑警大队
工作，2001年退休。

赵文桥，1947 年生，
曾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
作，后任市公安局纪委副
书记，2007年退休。

王勇，1971年生，1994
年到新安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工作，现为新安县公安
局副局长。

陈志会，1967 年生，
1988 年成为宜阳县公安
局民警，现任宜阳县公安
局政治处主任。

姓名：赵成朝
生前身份：宜阳县公安局柳

泉派出所民警，牺牲后被追授“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英烈事迹：
2001年，在宜阳县公安局

基层单位中，49岁的赵成朝是
年龄最大的一个，像他一样年
龄的民警大多干过股长、所长，
直至局长、政委。

陈志会告诉我们，1994年
8月，当时的赵成朝仍是个“片
长”。县公安局领导很认可他的
业务水平，多次找他谈话，准备
把他调到一个条件好的派出所
当副所长。但是，他总是拒绝：

“我现在工作得心应手，提干的
事还是多考虑考虑年轻人吧。”

2001 年 9 月，全国网上
“追逃”专项行动展开后，赵成
朝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心脏
病等多种疾病，默默忍受病痛
的折磨，昼夜奔波在追逃一线，
成功敦促4名逃犯投案自首。

当年11月 19日上午，在
派出所开完例会后，赵成朝就
到辖区企业内调查暂住人口情
况，摸排在逃人员线索。中午
回到派出所后，他觉得身体极
不舒服。

午饭后顾不上休息，赵成
朝又骑车到10多里外的五树
村在逃人员姜某家，反复做其
父亲的思想工作。经过耐心劝
说，姜某的父亲终于说出儿子
外逃的地址，并答应在两天内
把儿子找回来。带着这个消
息，赵成朝欣慰地回到所里。

这时，他已心慌气闷，头上
直冒虚汗。同事们劝赵成朝去
医院看看，他却说：“没事，可能
是血压又升高了，等‘追逃’行
动结束后再说吧。”

实在无法支撑后，他服用
了几片随身携带的降压药，其
他人看出老赵不太对劲儿，就
赶紧到乡卫生院叫医生。

诊断结果是大面积心肌梗
死，生命已危在旦夕，同事们担
心他病情继续恶化，连夜将他
送往宜阳县中医院。在途中，
赵成朝就昏迷了。

经过连夜抢救，第二天早
上，赵成朝稍微清醒了一点儿，
见到来看他的所长，他第一句
话就是：“姜某回来投案没有？”
所长含着泪水心疼地说：“都啥
时候了，你还问这……”

当年11月23日上午，潜逃5
年之久的姜某到柳泉派出所投
案自首，而在他自首的第二天，
赵成朝带着对公安工作的无限
忠诚和眷恋，永远地离开了。

姓名：李献军
生前身份：新安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牺牲后被追
认为烈士

英烈事迹：
1996 年 11 月 16日，5

时 45分，已感冒发烧两天
的李献军，口袋里装着药，
与战友郭朝阳一起像往常
一样提前15分钟到达新安
县县城一化路路口分流点
上岗执勤。

王勇回忆，当年，以田
某为首的 4个犯罪分子在
郑州抢劫一辆面的后，将
车开到了三门峡。11月16
日早上，4名犯罪分子换了
一辆吉普车，由西向东行
驶，准备返回郑州。

9时40分，他们沿310
国道行至一化路路口时，
恰逢该路段在修路，4个犯
罪分子不顾道路单行标志
逆行。

李献军、郭朝阳发现后，
立即示意其停车，最终使吉
普车停了下来。李献军走上
前去处理，开车的田某见李
献军态度和蔼，当即掏出三
盒香烟，求李献军放行，被他
拒绝。

此时，郭朝阳围车查

看时，发现该车没有挂后
牌照，便让田某出示驾驶
证和行车证。看对方拿不
出证件，李献军和郭朝阳
便令其将车停靠到指定
地点。

田某看软的不行，就来
个硬的，将车停在路上，拒
不开车。为防止交通堵塞，
郭朝阳让车上4人下车，自
己上车驾驶将车往指定地
点开。

此时，早有预谋的田某
乘机从左后门钻进汽车后
排，并从汽车后靠背处取出
七连发猎枪。汽车刚停稳，
田某便抢先从车上跳下，持
枪威胁民警。

李献军看战友受到严
重威胁，便奋不顾身地向车
前冲过去。穷凶极恶的田
某见民警向自己冲过来，便
猛地掉转枪口扣动了扳机，
李献军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郭朝阳也被田某开枪打成
重伤。

4名犯罪分子枪击民警
后迅速逃离，后来其中两个
犯罪分子很快在新安县境
内被擒获，另外两个犯罪分
子也先后落网。

当时，李献军年仅31岁。

31岁的他，冲向手持猎枪的犯罪分子22

49岁的他，33

昨日上午，郝金木的弟弟郝金平（右）和谷红文（左）、赵文桥（中）一起到洛阳警察博物
馆祭奠英烈

病倒在“追逃”行动中


